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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傳統上捕獲制度，指在「戰爭期間」，

交戰國之軍艦、飛機或其他捕獲主體，在合

法海戰區內，對敵國、中立國船舶、飛機及

貨物行使捕獲之制度。其主要內容包括臨檢

拿捕的起迄時間、水域、主體、客體、程序

及效果等。例如在戰爭時期始可行使捕獲權

；海戰時海上捕獲權必須在合法的海戰區或

封鎖區內行使；捕獲程序包括攔截、臨檢、

搜索、改變航向、拿捕、攻擊、押送入港、

送交捕獲法庭審判等。其中戰爭時期係指國

際法上法律意義之戰爭發生期間，其法律上

構成要件是指具有國際法主體資格的敵對國

家間，發生之持續一定期間而具有相當規模

的戰鬥，且各交戰國都具有明確的戰爭意圖

，戰爭狀態才能成立，當交戰國的武裝衝突

發展到戰爭狀態時，始進入適用戰時國際法

規範體系。法律上概念之戰爭固然具體明確

，但國際經驗上，許多國家為規避戰爭法之

適用，縱然已經發生相當規模之武裝衝突，

但仍遲遲不肯宣戰，造成戰爭法無法適用。

提　　要：

一、傳統戰爭法中，所謂戰爭時期係指國際法上法律意義之戰爭發生期

間，其法律上構成要件是指具有國際法主體資格的敵對國家間，發

生之持續一定期間而具有相當規模的戰鬥，且各交戰國都具有明確

的戰爭意圖，戰爭狀態才能成立，當交戰國的武裝衝突發展到戰爭

狀態時，始進入適用戰時國際法規範體系。

二、現代之武裝衝突通常不具備法律意義戰爭要件，戰爭概念下之捕獲

制度之行使，受限於規範上之限制，行使上之開始與結束受到爭議

；只是，為擴大人道主義之發揚，非攻擊手段之捕獲制度，逐漸受

到肯定並適用於武裝衝突，甚至逐漸擴張及於武裝衝突前之緊急狀

態。

關鍵詞：武裝衝突、戰爭、捕獲、海牙公約、聖雷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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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發展之武裝衝突法已不再強調法律上之

戰爭，而將國家間的衝突認為係一種行為狀

態與事實，亦即衝突一旦發生，衝突各方間

均立即且必須適用武裝衝突法，並對於衝突

期間中衝突各方的權利與義務均予以相當的

規範。但是傳統捕獲法是建立在「戰爭期間

」之構成要件前提上，武裝衝突法雖然不斷

發展，傳統戰爭法並未廢止，其規範內容仍

然具有效力。因此，雖然發生武裝衝突，並

不當然成為「戰爭狀態」，因此產生戰爭法

下之捕獲制度可否於武裝衝突中援用之問題

。是以，本文擬針對現今發展之武裝衝突法

在捕獲制度上所面臨時間效力之問題，針對

規範發展予以分析闡述。

貳、捕獲權發動始期之影響

就傳統海戰法而言，戰爭開始，即可

以行使捕獲權。然戰爭是一種事實，也是一

種法律狀態，當事實上的戰爭［註一］爆

發後，交戰國間和平時期存在的法律關係就

會受到影響，但是否因此就處於法律上的戰

爭狀態，而適用戰時國際法，即值得探究。

依1907年海牙第三公約即關於戰爭開始公

約第1條規定，締約各國除非有預先的和明

確無誤的警告，彼此間不應開始敵對行為

。警告的形式應是說明理由的宣戰聲明或是

有條件宣戰的最後通牒；因此，「說明理由

的宣戰聲明」或「有條件宣戰的最後通牒」

即成為判斷交戰雙方是否進入戰爭法律狀態

的標準之一。不過，各國多基於本身不同利

益考量，而選擇規避上開判斷標準而直接進

行事實上戰爭。在日本侵略我國之事實上戰

爭中，日本從1931年9月18日進攻我國大陸

東北，到1941年12月9日我國正式對日宣戰

之前，中日之間早就處於大規模的戰爭狀態

，日本稱為「事變」，目的在於不願受到進

行侵略戰爭的譴責，規避相關戰爭法之規範

，可以使用國際法公約所禁止的各種殘酷作

戰手段；而當時我國也避免成為法律上的戰

爭狀態，因為一旦宣戰，日本就有權干擾我

國國際貿易，封鎖我國及港口，捕獲船舶，

阻止戰爭供應品的運送，其他國家也會因為

實行中立而拒絕提供幫助，且主動宣戰也會

沖淡國際社會對中國的同情。在國際上其他

國家間，隱藏從事戰爭意向的企圖，無法認

定雙方為戰爭之狀態，亦不勝枚舉，如：

1947年至1954年的中南半島戰爭、1950年至

1953年的韓戰、1956年蘇伊士運河區以色列

、埃及、法國及英國的衝突事件、1962年4

月至7月印尼與荷蘭之新幾內亞衝突、1962

年10月至11月中國與印度之邊境衝突、1965

年9月及1971年12月發生的兩次印度與巴基

斯坦邊界衝突、1982年4月至6月的英國與阿

根廷福克蘭戰爭、以及1991年多國聯軍部隊

要求伊拉克撤出科威特的波斯灣戰爭，乃至

1999年北約與美國聯軍與南斯拉夫在科索沃

的衝突等，均未經過正式宣戰程序，有別

註一：不符合傳統法律戰爭要件之事實上戰爭，以現今而言，均屬於武裝衝突之範疇。請參照：Michael Bothe著，Wolfgang 
Graf Vitzthum主編，吳越、毛曉飛譯，〈當代西方國際法－德國的觀點〉，《和平維護與戰爭法》，韋伯文化國際出

版有限公司，2006年9月，頁761-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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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戰爭狀態［註二］。20世紀可視為戰爭狀

態的例子僅有1904年至1905年之日俄戰爭、

1914年至1918年之第一次世界大戰、1939年

至1945年之第二次世界大戰、1965年至1973

年之越南戰爭及1980年之兩伊戰爭［註三］

。因此，在傳統戰爭法上，判斷戰爭是否開

始，固然明確，但卻不切實際，已失去其規

範之初衷及效果。現今發展之武裝衝突法已

不再強調法律上意義的戰爭，認為衝突一旦

發生，衝突各方間均立即且必須適用武裝衝

突法，不過，武裝衝突法著重於衝突中受難

者的保護，對於作戰手段與方法之規範並未

相對發展，傳統規範作戰手段與方法之戰爭

法仍然繼續與其規範的要件同時存在，除非

經由解釋或擴張適用，否則不宜跳躍式主張

傳統戰爭法所建立之規則，可直接適用於武

裝衝突，而不顧戰爭法適用之前提要件。針

對上開問題，最新發展之「聖雷莫國際海

上武裝衝突法手冊」(San Remo Manual on 

International Law Applicable to Armed 

Conflicts at Sea, 12 June 1994)採取的

立場認為，傳統戰爭法規只適用於正式戰爭

狀態，而且只有在這種狀態下，法律才給予

交戰方對付中立國船舶的廣泛權利，現今武

裝衝突通常不具備戰爭的法律構成要件，在

法律規範落後與不足，且短期內不易達成共

識之情況下，建議主張不論交戰方那一方是

侵略方，傳統海戰規則仍然平等地適用於交

戰各方。但對於中立國則應受因自衛而使用

武力或根據聯合國憲章使用武力，始得對中

立國船舶採取經濟戰手段和採取影響中立國

利益的其他手段的權利，如捕獲、實施封鎖

等［註四］。分別針對交戰國之間與交戰國

與中立國之間，採取不同的規範程度，從規

範限制手段之角度而言，或可兼顧捕獲者之

需求與被捕獲者之保障，值得參考。只是，

在對於中立國行使捕獲權時，應以相當之公

告或通知中立國，蓋武裝衝突爆發，中立國

及其所屬船舶飛機未必能夠立即知悉，藉由

公告或通知，使其得以預見並遵循防範。當

然，在聯合國憲章禁止使用武力原則下，中

立國船舶或飛機之行為對於交戰國而言，是

否符合行使自衛權之要件而得以行使捕獲權

，屬具體認定中亟待克服之問題。

由於傳統國際法將國家視為是戰爭的

唯一主體，戰爭的成立除必須要國家表示為

戰爭的意向為要件外，必須具有交戰資格主

體間之戰事，始可認定為法律上意義之戰爭

而適用戰爭法，如不符合上開構成要件，傳

統戰爭法對於交戰雙方的武力行使亦無法規

範，這導致戰事存在於互不承認或單方面不

承認他方為國家之戰爭主體間，然而實際存

在著武裝衝突的事實，難以適用戰爭法。例

如目前我國與中國大陸之間，極可能發生如

此之爭議，從而亦產生台海如果發生武裝衝

突，是否適用戰爭法中捕獲制度之問題。現

今發展之武裝衝突法，認為上開情形雖然不

註二：簡誠彥，〈海域武裝衝突法之研究－以人道主義為中心〉，《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法律研究所碩士論文》，1999年6月，

頁7。
註三：沈克勤，《國際法》，臺灣學生書局，1991年10月，增修8版，頁522-523。
註四：Louise Doswald-Beck, San Remo Manual on International Law Applicable to Armed Conflicts at Sea, p.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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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國際法上戰爭形式構成要件，但在「本

質上使用武力」的內涵並無不同，因此認為

均應屬於武裝衝突法之規範射程效力範圍內

，並於1949年8月12日關於戰時保護平民之

日內瓦第四公約(Convention IV－relative 

to the Protection of Civilian Per-

sons in Time of War. Geneva, 12 August 

1949.)第2條及第3條條文中［註五］，使用

「國際性武裝衝突」與「非國際性武裝衝突

」二名詞。第2條所提到的武裝衝突是指國

際性武裝衝突，不侷限於傳統上戰爭概念；

第3條所謂「在一締約國之領土內發生非國

際性的武裝衝突之場合」係指國內戰事而言

；只是，非國際性的武裝衝突是否包括暴動

、叛亂或其他強暴行為，該公約並無規定。

1977年3月至7月的日內瓦外交會議所通過的

對1949年日內瓦公約兩個附加議定書則正式

將武裝衝突區分為國際性與非國際性。第一

附加議定書是關於保護國際性武裝衝突受害

者的附加議定書，主要適用於一切國際主體

間的武裝衝突；第二附加議定書是關於保護

非國際性武裝衝突受害者的附加議定書，則

適用於第一附加議定書所未包括，而發生在

締約國領土內，政府武裝部隊與對部分領土

有控制權、能進行持久而協調的軍事行動、

並執行本議定書的不同政見武裝部隊或其他

有組織的武裝集團之間的一切武裝衝突，但

不適用於非武裝衝突的內部動亂和緊張局勢

，如暴動、孤立而不時發生的暴力行為和其

他類似性質的行為［註六］。不過，在國際

的經驗上，非國際性的武裝衝突往往是政府

部隊與反政府部隊間的武裝衝突，該政府部

隊當局通常均聲稱對方之行為屬於暴動性質

，將該衝突定性為內部動亂或緊張局勢，而

主張以國內法相繩。中立國之態度通常亦取

決於本身意識形態或國家利益之考量，未必

有一致定見，國際紅十字委員會雖為負責監

督執行日內瓦公約及其議定書的國際組織，

但基於中立性與獨立性的考量，對該問題都

採取迴避的態度；反而是由聯合國所屬相關

機構依照第一附加議定書第89條之規定［註

七］，由大會、安全理事會、國際法院針對

許多個案，分別以決議、聲明或裁判等方式

，提出意見要求關係國適用日內瓦公約相關

規定［註八］。只是，上開公約及附加議定

書，均是著重於武裝衝突中受害人保護之相

關規定，並不及於戰爭之手段與方法，因此

，非國際性武裝衝突之發生，是否即當然可

適用捕獲制度，無法基此而得知。回顧捕獲

制度在於解決相關國際紛爭，取得國際共識

之目的而言，在確定屬於非國際性武裝衝突

時，雙方即當然互認係國內叛亂之刑事犯罪

行為，如有捕獲對方船舶、飛機或貨物等，

則依其國內刑事程序處理之，應無國際上捕

註五：該公約第2條條文規定為：「於平時應予實施之各項規定之外，本公約適用於兩個或兩個以上締約國間所產生之一切

經過宣戰的戰爭或任何其他武裝衝突，即使其中一國不承認有戰爭狀態……。」第3條條文規定為：「在一締約國之

領土內發生非國際性的武裝衝突之場合，衝突之各方最低限度應遵守下列規定：……」

註六：1949年8月12日日內瓦四公約關於保護非國際性武裝衝突受難者的附加議定書，(第二議定書)第1條參照。

註七：第一附加議定書第89條之規定為：「在嚴重違反本公約或本議定書的情形下，締約各方承諾在與聯合國合作下按照聯

合國憲章採取共同或單方行動。」

註八：簡誠彥，〈海域武裝衝突法之研究－以人道主義為中心〉，頁70-71。



中華民國一○○年六月一日　127

武裝衝突法對發動捕獲權之影響

獲制度適用之必要。

參、捕獲權終止之影響

傳統捕獲法對於捕獲權消滅的時間未作

明確的規定，不過，基於捕獲權的行使屬於

海上軍事行動之一部而言，傳統上戰爭終止

及締結合約之後，已非屬於戰爭時期，當不

能行使捕獲權。國際上也有類似案例，例如

法國捕獲法院曾經判決1801年2月9日的呂內

維爾和約簽字和批准之間進行的一次捕獲是

非法的［註九］。至於在停戰或停火期間能

否行使捕獲權，亦值探討。停火與停戰不同

，停戰是衝突各方透過協議暫時停止軍事行

動，但非最終的傳統戰爭狀態結束。停戰可

以是全面的，也可以是局部的；全面停戰協

定應由雙方最高指揮官或政府簽訂，而局部

停戰只是衝突雙方的部分軍隊之間在一定範

圍內的停止軍事行動，可由該關係地區之最

高指揮官簽訂。停戰可能有期限，也可能不

訂期限，停戰必須正式並即時通知各政府及

部隊。通知發出後至期限屆滿前，敵對行動

必須停止，如無期限，則衝突各方可以隨時

恢復戰鬥，但應遵照停戰條件，並在協議的

時間內通知對方。而停火則是暫時性、局部

性停止戰鬥，其原因可能基於對峙的各軍事

指揮官之間明示或默示的協議而產生。停戰

與停火均非傳統戰爭狀態的終止，而是軍事

行動的中止或暫時結束；停戰與停火之目的

可能是為了派遣軍使、清理戰場、埋葬死者

、交換戰俘、安排談判等。在實際海戰中，

大部分停戰或停火協定均會一併規範禁止行

使捕獲權，如未規定，以往各國實務並不一

致，英美判例認為應予停止，德義等國則主

張仍得拿捕［註十］。事實上，捕獲權的行

使，主要目的在禁止向敵方提供戰爭物資，

做為海上軍事行動之一的捕獲權，在停戰或

停火期間及範圍內應該是停止行使的。多數

國際法學者也主張停戰以後，捕獲也應停止

［註十一］。不過基於停戰或停火協定僅存

在於簽訂之當事國之間，而不及於中立國，

因此國際法學者則有主張可持續對中立國商

船及禁制品等進行臨檢、搜索、拿捕及毀壞

等［註十二］。1913年牛津海戰法手冊第七

章第92條則規定停戰協定生效期間，已建立

的封鎖繼續有效，臨檢搜索權可以繼續行使

，除對中立國船舶有捕獲權外，應停止捕獲

權，亦給予交戰雙方較大的捕獲權行使空間。

法律意義的戰爭，其戰爭的結束與其開

始一樣，亦須正式的法律程序，即經由締結

合約、宣布結束戰爭狀態或者事實上停止軍

事行動而對有關戰爭的一切政治、經濟、領

土及其他爭議問題做出最終解決，使交戰國

之間由戰爭狀態回到和平關係［註十三］。

現今發展之武裝衝突是依實際的衝突狀況消

註九：俞正山主編，《武裝衝突法》，北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2年8月，頁87。
註十：彭明敏，《國際法概要》，三民書局，1995年8月，頁156。
註十一：彭明敏，《國際法概要》，頁156。
註十二：王獻樞主編，劉海山副主編，《國際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年1月，頁465。
註十三：史達心，《現代國際法教程》，安徽，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出版社，1993年7月，頁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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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即告結束，是否經過正式的法律程序，並

非其所關切之焦點。關於作戰規則之適用，

如採取事實上之武裝衝突發生可取代法律上

戰爭之認定，則武裝衝突的結束，通常則為

捕獲權行使之終期，然此並非法制上之規定

，而是事實上的發展結果。當然，如嚴格採

取傳統戰爭法要件適用觀點，仍應回歸其要

件而適用，即確定非屬於戰爭期間始排除捕

獲之行使。

肆、捕獲制度之演變

有鑒於非常事態必須立即有效應變的

國家安全要求，進而逐步擴張國家的軍隊動

用之職能，以保障國家安全及應付緊急事態

，軍隊之動用已不限於國家面臨戰爭或武裝

衝突情形，一國因內亂或重大災害等，造成

國家存亡危機的事態發生時，許多國家亦訂

有緊急事態相關法制，規定政府與軍隊之權

限，以茲因應［註十四］。在美國九一一事

件後，德國聯邦政府意識到空中安全防衛之

重要性，乃於2004年1月14日向聯邦議會提

出「航空安全法」法案，該法主要是為防止

空中攻擊行為，特別是劫持航空器或空中破

壞等恐怖活動，以維護航空安全為目的。該

法明文規定，當有事實根據預料有特別重大

災害事故發生之急迫情況下，為防止該災害

事故之發生，必要時得出動軍隊支援警力防

衛領空，並得要求航空器變更航線、要求

著陸、使用武力威嚇或實施警告射擊，於經

警告以及要求變更航線無效後，得對航空器

直接實施武力攻擊［註十五］。日本為確保

1996年4月17日「美日安全保障共同宣言」

暨1997年9月23日「美日新防衛合作指針」

實效性，因應「周邊事態」(指對日本國有

直接武力攻擊之虞的事態或周邊區域對日本

國之和平與安全有重要影響之事態)所制定

之「船舶檢查活動法」與以「武力攻擊事態

」(包括發生武力攻擊之事態及有武力攻擊

之虞事態［註十六］)的存在為前提而制定

之「外國軍用品海上輸送規制法」［註十七

］。以上德、日兩國法制，均有類似武裝衝

突時期對飛機或船舶捕獲制度有關「檢查」

、「回航」、「武力警告」甚至「武力攻擊

」等程序及「審判」效果之規範。此外，目

前美國基於反恐與反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

的國際共同利益，而積極倡議之「防止大

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安保構想」(Prolife-

ration Security Initiative，PSI)國際合

作模式，業經建立以成員國領海和公海為範

圍，以經濟封鎖或武力查核為手段，對船舶

、飛機等運輸工具實施臨檢且沒收查禁貨物

的機制。實際執行面上，並於2002年12月由

西班牙海軍在阿拉伯海攔截一艘貨輪，並在

船上沒收一批飛毛腿飛彈，此係美國與西班

牙兩國在共同作戰名義下，在葉門外的公海

上以防止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為由，對北

註十四：魏靜芬，〈軍隊動用之法制規範〉，《軍法專刊》，第54卷，第4期，頁7。
註十五：魏靜芬，〈軍隊動用之法制規範〉，《軍法專刊》，第54卷，第4期，頁7至8。
註十六：李麒，〈國家緊急事態法制之研究－以日本武力攻擊事態應變法為中心〉，《軍法專刊》，第52卷，第3期，2006

年6月，頁19。
註十七：魏靜芬，〈武裝衝突之海洋防衛法制〉，《軍法專刊》，第53卷，第1期，2007年2月，頁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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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運輸船所進行之臨檢搜索；並於2006年10

月及2007年8月間，舉行各國間聯合演習［

註十八］。因此，為保障國家安全及存在之

必要，捕獲制度是否亦存在於非武裝衝突時

期，而延伸至反恐行為(國際恐怖行為乃由

不具有國際法主體性的個人或組織所為的行

為，並不構成國際法上的違法行為，因此被

害國難以援用自衛權，對這種武力攻擊施以

對抗措施，截至目前對於如九一一國際恐怖

行為，應仍僅將其視為單純的一種國內法上

的犯罪行為，屬於一國之國內管轄事件［註

十九］，因此被認定為和平時期之打擊犯罪

行為)；或緊急事態發生；或武裝衝突將發

生前。擴大捕獲制度截斷敵對方之後勤運補

及預防危險加深之功能，值得注意觀察其後

續發展，並做為我國立法之參考方向。

不過如果捕獲制度發展延伸至非武裝衝

突期間亦可行使時，則始期與終期將視個別

法規所規定之條件是否發生，以決定可否行

使捕獲權，例如對於該國家法制而言，是否

發生緊急事態。因捕獲權之對象主要是針對

外國船舶貨物等，故必然涉及國際間事務及

爭端。所以，平時之捕獲制度仍有待國際法

制或實際的檢驗及發展，以免被認定為係「

武力攻擊」後，受捕獲國主張依聯合國憲章

第51條規定，行使自衛權，進而開啟武裝衝

突。

伍、結語

目前戰爭已屬非法，除非符合聯合國憲

章所規定之四項例外，即：一、聯合國實施

的軍事強制措施(第42條)；二、區域性的強

制活動(第52、53條)；三、敵國條款；四、

個別與集體自衛權(第51條)［註二十］。傳

統捕獲法規只適用於正式戰爭狀態，而且只

有在這種狀態下，法律才給予交戰國捕獲其

他交戰國或中立國船舶的權利。而聯合國憲

章頒布以後，武裝衝突通常不具備戰爭的法

律要件，雖有學者主張不構成戰爭狀態的武

裝衝突，但戰爭法關於實際武裝敵對行動部

分，仍然可以適用［註二一］。然而，武裝

衝突與戰爭仍有不同之處，前者著重事實狀

態，後者專指依照法定程序完成宣戰而具有

法律上之意義，武裝衝突並無宣戰與終戰的

程序，因此在武裝衝突法中，並無關於其開

始與結束的規定。武裝衝突重視改善戰場上

傷、病員待遇，以及對戰俘、平民保護的迫

切需要，使國際人道法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

；其次，由於實際存在的武裝衝突大多是不

宣而戰，再加上世界上民族解放運動或內戰

團體地位的改變，以及國際人道法的傳播及

影響，使傳統國際法認為只有國家間的戰爭

才是國際法上戰爭的概念受到修正，但這並

不意味原來的戰爭法的概念和制度已不存在

，尤其在實際發生武裝衝突時，衝突雙方如

何開始、進行和結束的規則和制度，仍仰賴

於「海牙公約體系」的規制內容，並結合人

道考量。為擴大適用武裝衝突法之人道精神

註十八：魏靜芬，〈武裝衝突之海洋防衛法制〉，《軍法專刊》，第53卷，第1期，頁41-43。
註十九：魏靜芬，〈國際恐怖行為之特徵與界限〉，《軍法專刊》，第51卷，第4期，2005年4月1日，頁1。
註二十：魏靜芬，〈軍隊動用之法制規範〉，《軍法專刊》，第54卷，第4期，2008年8月，頁1至2。
註二一：王鐵崖，《國際法》，北京，法律出版社，2002年9月，頁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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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行使捕獲權，逐漸由傳統戰爭法完

成宣戰程序而演變成以一定事實狀態發生隨

即立刻適用，該事實狀態可能為武裝衝突、

可能為恐怖攻擊或其他緊急事態。

＜參考文獻＞

一、王獻樞主編，劉海山副主編，《國

際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年1月。

二、王鐵崖，《國際法》，北京，法律

出版社，2002年9月。

三、史達心，《現代國際法教程》，安

徽，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出版社，1993年7月。

四、Michael Bothe著，Wolfgang Graf 

Vitzthum主編，吳越、毛曉飛譯，〈當代西

方國際法－德國的觀點〉，《和平維護與戰

爭法》，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6

年9月。

五、李麒，〈國家緊急事態法制之研究

－以日本武力攻擊事態應變法為中心〉，《

軍法專刊》，第52卷，第3期，2006年6月。

六、沈克勤，《國際法》，臺灣學生書

局，1991年10月，增修八版，頁522-523。

七、俞正山主編，《武裝衝突法》，北

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2年8月。

八、彭明敏，《國際法概要》，三民書

局，1995年8月。

九、簡誠彥，〈海域武裝衝突法之研究

─以人道主義為中心〉，國立臺灣海洋大學

法律研究所碩士論文，1999年6月。

十、魏靜芬，〈武裝衝突之海洋防衛

法制〉，《軍法專刊》，第53卷，第1期，

2007年2月。

十一、魏靜芬，〈軍隊動用之法制規範

〉，《軍法專刊》，第54卷，第4期，2008年8

月。

十二、魏靜芬，〈國際恐怖行為之特徵

與界限〉，《軍法專刊》，第51卷，第4期

，2005年4月1日。

十三、Louise Doswald-Beck, San 

Remo Manual on International Law Ap-

plicable to Armed Conflicts at Sea, 

2005,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作者簡介：

官振忠中校，國防大學管學學院法律研究
所碩士，現服務於國防部高等軍事法院檢
察署軍事檢察官。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All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Gray Gamma 2.2)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U.S. Web Coated \050SWOP\051 v2)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Warning
  /CompatibilityLevel 1.4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DFFile false
  /CreateJobTicket tru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1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CMYK
  /DoThumbnails tru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Flatness tru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tru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Preserve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15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76
    /HSamples [2 1 1 2] /VSamples [2 1 1 2]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15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15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15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3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76
    /HSamples [2 1 1 2] /VSamples [2 1 1 2]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15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15
  >>
  /AntiAliasMonoImages true
  /Crop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Depth 4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tru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None)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Description <<
    /CHS <FEFF4f7f75288fd94e9b8bbe5b9a521b5efa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900275284e8e55464e1a65876863768467e5770b548c62535370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676562535f00521b5efa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3002>
    /DAN <>
    /DEU <>
    /ESP <>
    /FRA <>
    /ITA (Utilizzare queste impostazioni per creare documenti Adobe PDF adatti per visualizzare e stampare documenti aziendali in modo affidabile. I documenti PDF creati possono essere aperti con Acrobat e Adobe Reader 5.0 e versioni successive.)
    /JPN <>
    /KOR <FEFFc7740020c124c815c7440020c0acc6a9d558c5ec0020be44c988b2c8c2a40020bb38c11cb97c0020c548c815c801c73cb85c0020bcf4ace00020c778c1c4d558b2940020b3700020ac00c7a50020c801d569d55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97c0020c791c131d569b2c8b2e4002e0020c774b807ac8c0020c791c131b41c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29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bc0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c774c0c1c5d0c11c0020c5f40020c2180020c788c2b5b2c8b2e4002e>
    /NLD (Gebruik deze instellingen om Adobe PDF-documenten te maken waarmee zakelijke documenten betrouwbaar kunnen worden weergegeven en afgedrukt. De gemaakte PDF-documenten kunnen worden geopend met Acrobat en Adobe Reader 5.0 en hoger.)
    /NOR <>
    /PTB <>
    /SUO <>
    /SVE <>
    /ENU (Use these settings to create Adobe PDF documents suitable for reliable viewing and printing of business documents.  Created PDF documents can be opened with Acrobat and Adobe Reader 5.0 and later.)
    /CHT <FEFF4f7f752890194e9b8a2d7f6e5efa7acb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9069752865bc666e901a554652d965874ef6768467e5770b548c52175370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4f86958b555f5df2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3002>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2400 2400]
  /PageSize [841.890 1190.551]
>> setpagedevice


